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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97_E7_90_86_E5_c67_291728.htm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关于2007年招收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工作的通知》【

学位办〔2007〕36号】的精神，我校2007年在矿业工程、安全

工程、控制工程、电气工程、机械工程、动力工程、地质工

程、测绘工程等8个领域招收工程硕士研究生。 一、招生、

报考与录取 1.招生对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在职工程技术或

工程管理人员，或在学校从事工程技术与工程管理教学的教

师可以报考： (1)2004年7月31日前获得学士学位，具有3年以

上工程实践经验，2007年7月31日前工龄满3年。 (2)2006年7

月31日前获得学士学位，获学士学位后工作经历虽未达到3年

，但具有4年以上工程实践经验，2007年7月31日前工龄满4年

。 (3)具有国民教育系列大学本科毕业学历，且具有4年以上

工龄，2007年7月31日前工龄满4年。(报考控制工程领域的考

生可不受上述工作年限的限制) 2.报名方法 考试报名采取网上

报名与现场报名相结合的方式。即报考者在网报规定时间内

，通过互联网登录有关省级主管部门指定网站，按照要求填

写、提交报名信息；然后在规定的现场报名时间内，到指定

现场报名点照相、确认报名信息。 网上报名时间为7月12日24

日。报考者先登录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网站hnwb.plaieu.cn填

写并提交报名信息。网站自动生成网报编号，请牢记网报编

号。 现场报名时间为7月26日31日。考生须到解放军信息工程

大学(郑州市俭学街7号)进行现场报名和确认，否则网上报名

无效。报名须本人持有效身份证、网报编号、报考费等，逾



期不予办理。考生要特别注意身份证的有效期，报名和考试

时均须携带有效的身份证件。 持有任何学校2006年GCT有效

成绩的考生，可以此成绩向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申请报名

参加专业考试和相关测试。请直接向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咨询报名事宜及其相关事项。 3.资格审查 报考在职攻读硕士

学位的人员，须填写《2007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报考资

格审查表》(可在我校网站下载)一式两份(每份表须贴近期同

一底片二寸免冠照片一张)。由考生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无工

作单位的考生指其档案所在部门)在其照片上加盖公章，对其

所填写的内容进行审查确认，并填写推荐意见。考生将资格

审查表、相关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并交我校研

招办进行资格审查。 4.考试工作 入学考试科目为工程硕士研

究生入学资格考试(GCT)、专业考试和综合面试。GCT为全

国统一组织的考试，试题由四部分构成：语言表达能力测试

、数学基础能力测试、逻辑推理能力测试、外语(语种为英语

、俄语、德语和日语)运用能力测试。GCT考试总计3小时，

每部分为45分钟，满分为400分，每部分为100分。GCT考试

全部为选择题。GCT全国联考的时间为10月28日。准考证由

省学位办委托报名点发放。报名者于10月2326日到现场报名

点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研究生处领取。 专业考试、综合面试

由我校组织进行。各领域专业课考试科目如下： ※※为了有

利于考生报考，我校将于8月份举办工程硕士考前辅导班。具

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到时将按照《GCT全国联考考试大

纲》的要求，对联考的题型、题量、解题方法和技巧等进行

分析、指导。并对专业课进行辅导。 5.录取工作 根据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下达的招生文件精神，2007年我校招生名



额不限，录取分数线根据学位办的基本要求由我校自定，我

校将根据考生成绩择优录取。 二、培养及学位授予 1.培养目

标 结合企、事业单位的需要，使学位获得者较好地掌握该工

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以及管理知识，掌

握解决工程问题的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具有独立

担负工程技术或工程管理工作的能力。 2.培养方式 在职攻读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采取“进校不离岗”的培养方

式。我校采取分段式教学，相对集中安排课程学习，进校学

习时间累计不少于半年。从入学到获得硕士学位的期限为3-5

年。 3.论文及学位授予 在职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

，学位论文由校内具有工程实践经验的导师与工矿企业内经

单位推荐的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

员联合指导，学位论文应直接来源于本单位生产实际或者具

有明确的生产背景和应用价值，应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先

进性和工作量。 通过课程考试取得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

答辩的研究生，经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授予工程

硕士学位，颁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统一印制的工程硕

士学位证书。 三、学费 学费标准为：每生每年7000元，合

计21000元。 四、联系地址及电话 通讯地址：河南焦作高新

区河南理工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邮编：454003) 联系电话

：0391-3987234(办) 联 系 人：张光胜(13782872188) 徐华

山(13298388776)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